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处

权学红三秘

电话：08-7552318 

邮箱：XUEHONG.QUAN@CNEDU.NU



公派留学人员



一、报到
邮寄至教育处/预约自送

自留复印件或电子版

邮寄地址：Education Section of Chinese Embassy, Sköldvägen 10, 182 64 
Djursholm, Sweden

报到证背面信息填写清楚



一、报到

www.cnedu.nu http://apply.csc.edu.cn



二、奖学金发放

每三月一次

仅银行转账

留学期限12个月以内的建议尝试在SEB不用营业网点开户



二、奖学金发放

✗
NAME: ***
IBAN: SE89 5000 0000 0520 7111 6999
SWIFT/BIC: ESSESESS ✓



三、提交研修报告

 定期提交研修报告

 留学一年以内的，每季度提交一次；

 留学一年以上的，每半年提交一次。

 登陆平台可查看每次提交期限。

国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中研修
报告与奖学金发放挂钩。



四、留学事项申请

•提前回国
•延期回国
•博士后研究
•变更留学计划（留学国别、留学单位、留学身份）
•赴第三国及地区参加国际会议、学习研究
•休假及收集资料
•休学与复学

以上申请均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中提交申请



四、留学事项申请

提交申请
1. 个人书面申请
2. 国内推选单位意见公函（需有正式文号或函号）
3. 留学单位或导师的意见函

由教育处审核或审批后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或备案

财务结算

办理回国手续（机票、回国证明

提前回国（因故不能继续学习或提前完成留学计划，需要提前一个月（不含）以上回国的）



四、留学事项申请
延期回国（含博士后研究）

提交申请

1. 个人书面申请
2. 国内推选单位意见公函（需有正式文号或函号）
3. 留学单位或导师的意见函（延期时间及经费）
4.补充协议（累计延期六个月以上者）

由教育处审核或审批后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或备案

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外累计留学期限不超过24个月。高级研究学

者、访问学者、博士后留学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延长留学期限。特殊情况由
教育处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批。



四、留学事项申请
变更留学计划（在规定的留学期限内确因学业或研究需要，需要变更留学国别、留学单位、留学身份）

提交申请

1. 个人书面申请
2. 国内推选单位意见公函（需有正式文号或函号）
3.原留学单位或导师书面意见函
4.新接收留学单位或导师同意接收函

变更后的留学院校（研究机构）与原留学院校（研究机构）属于同一馆
区的，由教育处审批后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备案；属不同馆区的，由教育
处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批



四、留学事项申请
赴第三国及地区参加国际会议、学习研究

提交申请
（1）个人书面申请（下载）
（2）留学院校或导师书面意见（需注明离返瑞时间）
（3）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材料

由教育处审批后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备案

参加国际会议



四、留学事项申请
赴第三国及地区参加国际会议、学习研究

提交申请

（1）个人书面申请（下载）
（2）研修计划
（3）留学所在国院校或导师书面意见（需注明离返瑞时间）
（4）第三国留学单位或导师书面意见

由教育处审批后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备案

学习研修



四、留学事项申请
休假及收集资料（除公派研究生以外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不享有休假、收集资料待遇）

*留学12-24个月（含），回国休假不超
过1个月，奖学金照发；
*留学24个月（不含）以上的，回国休
假不超过2个月或每年一次不超过1个月，
奖学金照发，回国旅费自理。
*超过以上次数和时间，自超出之日起
停发奖学金。
*回国参加国际会议按休假办理

回国休假

申请材料
（1）个人书面申请
（2）留学院校或导师书面意见（需注明离返瑞时间）



四、留学事项申请
休假及收集资料（除公派研究生以外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不享有休假、收集资料待遇）

*费用自理。
*在同一年度内，回国休假或赴他国休
假或考察只能选择一项。
*一次不超过15天，奖学金照发；超过以

上次数和时间的，自超出之日起停发奖
学金。

赴他国休假
或考察

申请材料
（1）个人书面申请
（2）留学院校或导师书面意见（需注明离返瑞时间）



四、留学事项申请
休学与复学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因病不能坚持学习中途休学回国，可申请休学。因病中途休学回国一般以一学期为限；期满
未康复可申请继续休学，累计不超过一年（含）。经治疗仍无法返回留学国进行正常学习者，按提前回国办理。
因病中途休学回国时间累计超过一年，国家公派留学资格自动取消。

提交申请

（1）个人书面申请
（2）推选单位意见公函（需有正式文号或函号）
（3）留学单位或导师的意见函
（4）医疗机构证明（非英语材料请提供相关翻译件）

由教育处审核后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休学



四、留学事项申请
休学与复学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休学期间经治疗康复，应及时向教育处提交以下复学申请材料。

提交申请

（1）个人书面申请（下载）
（2）推选单位意见公函（需有正式文号或函号）
（3）留学单位或导师同意复学意见函
（4）医疗机构体检合格证明（非英语材料请提供相关翻译件）

由教育处审核后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复学



五、回国手续
回国机票预订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学习期满回国，由教育处按国家规定选定回国路线、提供国际旅费。

填写机票订单
邮件发送
教育处审核

提前回国退奖学金

注意事项：
1.提前7天（不含）以上须退还相应奖学金。
2.瑞典境内及中国境内联程航班可由教育处协助预订，费用需自理。
3.如因个人原因改签或退票，须自行承担有关费用。



五、回国手续
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是由使馆教育处出具的留学人员在外学习进修的证明材料。凡在瑞典正规大学（学院）、研究机构注册学习毕
业或结业以及从事进修、合作研究等工作的留学人员，在确定回国定居以前均可申请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以便回国后办理就业、落户和购车免税等事项。
具体请见 http://www.cnedu.nu/publish/portal16/tab5157/info100395.htm

5个材料

一般10个工作日

免费办理



非国家公派留学人员



一、报到系统注册登记
二、办理留学回国证明
三、预订回国机票
四、国家优秀自费生奖



一、报到系统注册登记

www.cnedu.nu

• 目前仅支持Windows系统

• 忘记密码请使用密码找回功能

• 如有问题请联系教育处

强烈建议大家抵达瑞典
后及时在系统注册登记。



二、办理留学回国证明

• 勿信中介，免费办理

• 材料准备齐全后申办

• 系统中点击“申请办理”

• 平信和挂号信回寄



三、预定回国机票

• 非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可以在
教育处主页下载机票订单并
发送至教育处邮箱
info1@cnedu.nu



四、国家优秀自费生奖

• 正在国外攻读博士一年以上（不含一年），报名时年
龄在40岁以下的品学兼优的自费留学人员；

• 申报时间每年7月中旬至8月底

• 瑞典学生体量相对不大，但每年保持较高获奖比例；

• 优秀的你们请关注申报通知，大奖和荣誉等你来拿！



权学红
电话：08-7552318

邮箱：xuehong.quan@cnedu.nu
地址：Sköldvägen 10, 182 64 Djursholm

谢谢！


